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

】

1068

号文核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4.56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223

号

文批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2011

年

10

月

9

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130000000018406

住 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山大街

23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以岭

注册资本：肆亿贰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肆亿贰仟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合剂、小容量注射剂的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药提取物的生产（限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共用车间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农产品收购（不含粮食）。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49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控制规则

落实情况整改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对公司内部控制展开自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5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

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详情

见

2011

年

9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针对《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中存在的问题，公司整改计划的完成情况如下：

1

、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每次在活动结束后向深交所报备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

整改完成情况：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之前未向深交所报备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的报备工

作。公司在今后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要求，建立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并在每次活动结束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及时向深交所报备投资者关系管理

档案。

2

、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完成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书》。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

2011-37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概述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01

月

20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生产表面贴装式

LED

封装

支架项目和年产

1800

万只手机及数码产品滑轨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昆山长盈变更为广东长盈。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01

月

21

日发布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08

月

24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决定将手机及数码产品滑轨项目调整为手机及移动通信终端精密金属结构件项目，实施主体仍为广东

长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08

月

25

日发布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规定，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以增资方式投入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现已将实施生产表面贴装式

LED

封装支架项目及手机及移动通信终

端精密金属结构件项目的募集资金

17,022.69

万元一次性以增资方式注入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全部

作为其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广东长盈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至

22,022.69

万元。

增资后广东长盈仍然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增资完成及工商变更

9

月

30

日，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主要内容如下：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1900000817920

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三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奇星

注册资本：

22022.69

万元

实收资本：

22022.69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及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编号：

2011-16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与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有关

"

汽车制动系统项目

"

进行了友好的协商洽谈，并初步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协议名称：《汽车制动系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各方：

甲方：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在前期调研、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初步决定在汽车制动系统开展项目合作，双方

拟在西安成立合资公司，主要经营汽车制动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

、甲方主要负责制定项目规划，代表各方行使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权利，并为项目提供技术、管理等

资源支持。

3

、乙方主要为合资公司前期报批立项提供支持，为项目争取各类优惠政策，乙方及其下属企业应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使用合资公司产品。

三、协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框架协议所涉及的投资规模以及公

司的受益时间等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待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

四、框架合作协议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属于框架合作协议，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下一步进展，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汽车制动系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

2011-04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

：

30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

荡镇三新公路

207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

12796461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23%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因董事长王伟林先生因公出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董事曾志锋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股东曾志锋、陈志坚因涉及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

1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20824155

股，同意

2082415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三、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隽律师和刘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亏损

７

，

３００

万元

～７

，

８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３９％ － ６６８％

盈利：

１

，

７２３．８７

万元

亏损：

9,300

万元

-9,8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修正后业绩和原先预计的业绩比较，减少净利润约

２

，

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由于三季度的实际销售额仅达成

原预计的八成不到， 因此，虽然三季度毛利率较上半年上升， 但仍因销售收入较预计减少约

７

，

５００

万元，导

致销售毛利较预计减少约

１

，

９００

万元。

三季度销售收入未达成原预计的原因是：传统三季度为零售销售旺季，而本年的零售渠道建设又较上年

同期完善，因此公司原预计三季度的销售将较上年同期会有增长，但由于三季度各地房产限售令执行力度比

预期更加严峻，主要城市房产销售呈现较大幅度衰退情况，因此对公司三季度销售造成较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46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

情况的公告。

目前， 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根

据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

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47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08

年

12

月

3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

海文慧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

星实业

"

）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

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亚

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的股

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赠与资产

"

）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2009

〕

338

号批复，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

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29,063,249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40.59%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此前，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

公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

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修改基金合同估值条款的公告

为了使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估值条款表述更

加科学合理、提高公司业务运作效率，经征求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估值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九、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第（三）

.4

和第（三）

.5

条款规定：

"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不

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

和

"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

"

的情况下，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现我公司拟将基金合同

"

十七、基金财产估值

"

部分

"

（五）估值方法

"

中

"4

、外汇汇率的确定

"

的估值条款

由：

"

外币币种对人民币的汇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当日公布的汇率为准；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没有

公布的其他外币

,

其对人民币的汇率取彭博系统估值日北京时间

16:00

的外币对人民币的汇率；

"

修改为：

"

估值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货币的，采用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或

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涉及其他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采用彭博

(Bloomberg)

提供的估值日伦

敦时间

16

：

00

各种货币与美元折算率并采用套算的方法进行折算。

"

上述基金合同的修改，本公司已履行规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相关估值条款的修改

自

2011

年

10

月

14

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修改基金合同估值条款的公告

为了使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估值条款表述更加科学合

理、提高公司业务运作效率，经征求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工银

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估值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第（二）

.2.

（

7

）和第（二）

.2.

（

8

）条款规定：

"

对基金合同的

修改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

和

"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

"

的情况下，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基金合同，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现我公司拟将基金合同

"

十四、基金资产的估值

"

部分

"

（三）估值方法

"

中

"7.

汇率

"

的估值条款由：

"

本基金外币资产价值计算中，所涉及外币币种对人民币的汇率，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当日

公布了该货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以该中间价为准；涉及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以及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之间

的折算的，先从彭博系统中取估值日北京时间

16:00

的该外币币种对美元的汇率，再用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

权机构当日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折算成该外币对人民币的汇率。

"

修改为：

"

估值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货币的，采用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或

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涉及其他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采用彭博

(Bloomberg)

提供的估值日伦

敦时间

16

：

00

各种货币与美元折算率并采用套算的方法进行折算。

"

上述基金合同的修改，本公司已履行规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相关估值条款的修改

自

2011

年

10

月

14

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17

公告编号：

2011-029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众生医药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满足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生药业

"

）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药包材

"

）的生产经营需要，众生药业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华南药业

"

）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对药包材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其竞争力，提升运营能力。

2

、药包材的股东分别是众生药业（增资前持股比例为

30%

共

90

万股），华南药业（增资前持股比例为

70%

共

210

万股）。本次增资完成后，药包材的总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800

万元，众生药业持股比例为

11.25%

共

90

万股，华南药业持股比例为

88.75%

共

710

万股。

3

、本次增资已经

2011

年

10

月

9

日众生药业董事长审批。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长权限范围，且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需要经众生药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药包材增资事项已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经其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本次华南药业将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对药包材进行增资。

2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

1

）公司名称：东莞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

2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

3

）法定代表人：叶惠棠

（

4

）公司住所：东莞市茶山镇超朗村

（

5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铝管制品、药品软膏铝管。

（

6

）股本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药包材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3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00

万元，股东情

况分别是：众生药业持有

11.25%

共

90

万股，华南药业持有

88.75%

共

710

万股。

（

7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药包材资产总额

286.04

万元，负债总额

108.10

万元，净资产

177.93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381.29

万元，净利润

2.34

万元。

三、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药包材的增资，有利于增强药包材的竞争力，有利于增强众生药业整体实力，符合众生药业的

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增资后药包材仍然在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目录

众生药业董事长审批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17

公告编号：

2011-030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绍日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

名，代表股份

98,923,7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96%

，公司部分董

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奖励金实施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98,923,7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 � �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０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廖政权、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白瑰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霞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比期初增减（

％

）

总资产

３８４

，

８８８．８１ ３６２

，

２３７．６５ ６．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７８

，

１３９．１４ ７２

，

２４７．０６ ８．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９ ２．２１ ８．１６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相对数直接相减）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１

，

２７１．１１ １１６

，

１２０．６４ ４７．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１

，

０６１．６２ ６

，

７９０．７３ ６２．８９

利润总额

１１

，

３７２．４７ ７

，

２１８．６５ ５７．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８３２．３５ ５

，

９５０．６２ ３１．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

，

０２９．５８ ５

，

６６５．２３ －１１．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９９ ０．１８２３ ３１．６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２８ ８．４６

增加

１．８２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

报原件。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１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省电力公司正在研究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且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停牌，且停牌时间不超过

５

个工

作日。待有关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

基金办理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

"

基金合同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本基金

"

）将在

2011

年

10

月

13

日办理份额折算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基金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本基金运作满两周年。本次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

二、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本基金的份额包括：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简称

"

瑞和

300"

，基金代码

161207

，场内、外份额分别简称瑞和

300

场内、瑞和

300

场外）与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小

康份额（简称

"

瑞和小康

"

，交易代码

150008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远见份额（简称

"

瑞

和远见

"

，交易代码

150009

）。

三、份额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一）瑞和

300

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

1.000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300

份额、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

例相应缩减。折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300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1

瑞和

300

份额（或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瑞和

300

份额（或瑞和小康

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

×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300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瑞和小康份额与

瑞和远见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例

1

：假若

2011

年

10

月

13

日，瑞和

300

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836

元，投资者

A

、

B

、

C

、

D

分别持有

1231

份瑞和

300

场外、瑞和

300

场内、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则，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0.836/1=0.836

（实际折算时，基金份额折算比例将根据系统设置保留小数点后

9

位）

折算后，

A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外份额数

=1231×0.836=1029.12

份

B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内份额数

=1231×0.836=1029

份

C

持有的瑞和小康份额数

=1231×0.836=1029

份

D

持有的瑞和远见份额数

=1231×0.836=1029

份

2011

年

10

月

13

日日终折算后，本基金所有份额净值均调整为

1.000

元，投资者

A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外份额

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为

1029.12

份，四舍五入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投资者

B

、

C

、

D

持有的瑞和

300

场

内、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数取整数计算，均为

1029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折算前后，按基金份额净值

计算，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价值，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无实质变化。

投资者可在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第二个工作日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瑞和

300

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300

份额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加，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

见份额各自的新增份额将全部折算成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

1

、瑞和

300

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

300

份额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300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1

瑞和

300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瑞和

300

份额的份额数

×

瑞和

300

份额的折算比例

瑞和

300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

差计入基金财产；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

产。

2

、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

／1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

＝

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

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

×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

－1

］

折算前、后，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数不变。

瑞和小康份额 （或瑞和远见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3

、折算后瑞和

300

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瑞和

300

份额的总份额数

＝

瑞和

300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瑞和小康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

＋

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300

份额的场内份额

例

2

：假若

2011

年

10

月

13

日，折算前瑞和

300

、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净值分别为

1.08

元、

1.128

元、

1.032

元，投资者

A

、

B

、

C

、

D

分别持有

1231

份瑞和

300

场外、瑞和

300

场内、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则，

瑞和

300

份额的折算比例

＝1.08／1=1.08

瑞和小康份额的折算比例

＝1.128／1=1.128

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

＝1.032／1=1.032

（实际折算时，基金份额折算比例将根据系统设置保留小数点后

9

位）

折算后，

A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外份额数

=1231×1.08=1329.48

份

B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内份额数

=1231×1.08=1329

份

C

持有的瑞和小康份额数

=1231×1.000=1231

份

C

持有的新增瑞和

300

场内份额数

=1231×

（

1.128-1

）

=157

份

D

持有的瑞和远见份额数

=1231×1.000=1231

份

D

持有的新增瑞和

300

场内份额数

=1231×

（

1.032-1

）

=39

份

2011

年

10

月

13

日日终折算后，本基金所有份额净值均调整为

1.000

元，投资者

A

持有的瑞和

300

场外份额

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为

1329.48

份，新增

98.48

份，四舍五入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投资者

B

持有的瑞

和

300

场内份额数取整计算，为

1329

份，新增

98

份；投资者

C

持有瑞和小康份额不变，仍为

1231

份，新增持有瑞

和

300

场内份额数取整计算，为

157

份；投资者

D

持有的瑞和远见份额不变，仍为

1231

份，新增持有瑞和

300

场

内份额数取整计算，为

39

份。瑞和

300

场内、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份额数均取整数计算，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折算前后，按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价值，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无实质变化。

投资者可在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第二个工作日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四、份额折算期间的业务办理

（一）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R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

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及瑞和小康、瑞和远见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

额折算比例。

（二）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R+1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瑞和小康、瑞和远见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R+2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

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瑞和小康、瑞和远见恢

复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R+2

日瑞和小康、

瑞和远见的前收盘价为

R+1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由于瑞和小康、瑞和远见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基金市值在折算前后可能发生变化。

五、重要提示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ubssdic.com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

400－880－6868(

免长途话费

)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1

日

关于国投瑞银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

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

收盘价调整的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将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瑞和

300

份额、瑞和小康份额及瑞和远见份额办理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2011

年

10

月

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基金办理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瑞和小康、瑞和远见

复牌首日（

2011

年

10

月

17

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分别为

2011

年

10

月

14

日瑞和小康、瑞和远见基金份额

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由于瑞和小康、瑞和远见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2011

年

10

月

17

日瑞和

小康、瑞和远见前收盘价为

10

月

14

日瑞和小康、瑞和远见的基金份额净值，与

10

月

13

日收盘价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较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